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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建勲先生召集及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共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均参与表

决，共收到有效表决票7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

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认真审议议案并表决后作出以

下决议：

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社会公益捐赠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汕头市天汇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汕头市

澄海区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伍万元（￥50,000元）。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3-0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6月30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14名，实际

参会董事14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和《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84�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23-18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协议受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集团” ）于2023年5月4日与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兵工财务将

所持有的公司15,900,000股份以12.23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光电集团

持有。 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临2023-11号）、《收购报告书摘要（光电集团）》和2023年5月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光电集团）》。

2023年6月30日，公司收到光电集团通知，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上述协议受让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协议受让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数量及比例不变。 其中，光电集团持有119,482,473股，占总股本的

23.48%，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光电集团控股子公司）持有63,003,750股，占总股

本的12.38%，两者合计持有182,486,223股，占总股本的35.87%，光电集团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兵工财务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08� � � � � �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泰股份” ）于2023年6月26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2023〕427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并对问询函作出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的《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通过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3-09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6月25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以电

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6人，实际参

会董事6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新疆粤

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峪关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部地区投资建设110MW光

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61,312.62万元,含流动资金424.71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二、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

合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中南粤

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邵阳市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镇投资建设

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62,168.15万元,含流动资金479.85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

目的公告》。

三、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建设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

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东盛能源有限公司在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投资建设50MW生态农渔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26,621.09万元,含流动资金189.45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的公告》。

四、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建设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

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腾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厂区内投资建设1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7,757.39万元,含流动资金63.06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

公告》。

五、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孙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3台盾构

施工设备的议案》；

为满足项目施工需求、完成施工任务、提高施工能力，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3台直径12.6米泥水盾构施工设备， 总价不超过30,740

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3台盾构施工设备的

公告》。

六、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3-09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

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拟由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水电” ）的全资子公司嘉峪关

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能源公司”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部地区投资建设110MW光伏发电

项目，项目总投资61,312.62万元,含流动资金424.71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3年3月24日，新疆粤水电（牵头方）和甘肃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嘉峪

关嘉西光伏产业园区1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新疆粤水电负责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

该项目于2023年4月14日取得甘肃省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嘉峪关市发改委” ）《甘肃

省投资项目信用备案证》（备案号：嘉发改能源(备)〔2023）20号），获得光伏建设指标。 公司拟由嘉峪关能源

公司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部地区投资建设110MW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10MW，容配比

约为1.287，配置22MW/44MWh的储能系统。 项目总投资61,312.62万元,含流动资金424.71万元。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60,887.91万元，资本金占20%，新疆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嘉峪

关能源公司增资不超过12,177.58万元，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不超过12,277.58万元（含该项目公司原注册资

本100万元）。 嘉峪关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嘉峪关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东工业园区金港路1999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23年3月30日。

5.法定代表人：任斌。

6.注册资本：100万元。

7.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8.嘉峪关能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嘉峪关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 嘉峪关能源公司聘请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出具《嘉峪关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1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部地区工业园区内，距嘉峪关市约30km。 地形较平坦，地势开阔，场址北侧

临近G30国道，对外交通条件非常便利。 站址区域构造、地质环境相对稳定区，适宜光伏电站的建设。

项目地点水平面年总辐射量为5908.3MJ/m2，项目所在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年平均太阳辐射量比较稳

定，属于太阳能辐射资源很丰富区域，能够为光伏电站提供充足的光照资源。

2. 工程建设任务为： 新建110MW光伏项目， 项目交流测装机容量为110MW， 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141.57MWp，容配比约为1.287。 项目拟采用550Wp的单晶硅双面双玻电池组件，共布置9900串，257400块组

件，采用367台300kW组串式逆变器。

该项目配置光伏容量20%的储能容量，时长为2小时，光伏场区配套储能容量为22MW/44MWh。

3.该项目光伏首年上网发电量为24463.39万kWh，25年平均上网发电量为23115.41万kWh。首年利用小时

数为1728.01小时，25年平均利用小时数1632.79小时。

4.工程建设总工期为6个月，工程动态投资60,887.91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4,300.90元；工程静态投资

60,368.74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4,264.23元。

5.该项目上网电价0.28元/千瓦时（含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6.17%（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收

益率为12.9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66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其他事项

新疆粤水电应向嘉峪关市发改委提交可接受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无条件履约保函， 金额按每10兆瓦100万

元计，有效期为自履约保函开出之日起至电站并网发电，光伏项目并网发电后，嘉峪关市发改委于15个工作日

内向新疆粤水电退还履约保函。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储能系统电芯的更换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新疆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

用。

六、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1,877.83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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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

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拟由全资子公司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粤水电” ）的全资子公司邵阳市

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能源公司” ）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镇投资建设120MW

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62,168.15万元,含流动资金479.85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由邵阳能源公司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镇投资建设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该项

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20MW， 配置6MW/12MWh的储能系统。 项目总投资62,168.15万元， 含流动资金

479.85万元。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61,688.30万元，资本金占20%，中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邵阳

能源公司增资不超过12,337.66万元，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不超过12,437.66万元（含该项目公司原注册资本

100万元）。 邵阳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该项目于2022年12月26日取得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祥区罗市镇（雨溪）复合光伏发电项目备案

证明》，获得光伏建设指标；根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2023年4月24日的《国网湖南经研

院关于邵阳大祥区罗市镇(雨溪)复合光伏发电项目(120兆瓦)新邵县岱山风电场项目(100兆瓦)输电方案研究会

议的纪要》（湘电经院评函〔2023〕105号），初步建议罗市镇(雨溪)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通过110千伏电压等级

接入罗市220千伏变电站供区。 最终的接入系统方案以接入系统评审意见为准。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邵阳市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百春园街道敏州路华夏星园3栋304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22年1月11日。

5.法定代表人：廉得来。

6.注册资本：100万元。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力发电；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等。

8.邵阳能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邵阳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邵阳能源公司聘请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

行性研究，并出具《大样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1.项目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境内，总占地面积约3250亩，距离大祥区城直线距离约10km。项目场区地

形为山地，周围无高大建筑物遮挡。 场址与207国道、236省道相邻，040县道途经场区，交通便利。

场区典型气象年水平年总太阳辐照量为4250.4MJ/m2，场区平均水平年总太阳辐照量等级属于C类丰富，

太阳能资源稳定度等级属于B类稳定，太阳能资源具有一定的开发前景。

2.工程建设任务为：新建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项目交流测装机容量为120MW，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159.951MWp。 项目光伏电站场址区域总面积约为3250亩，共设计安装244200块标准功率为655W的单晶硅

光伏组件。 新建一座110kV升压站。

该项目储能容量按本期光伏电站容量5%、时间2h配置。 本期光伏电站实际交流侧容量为120MW，配置1

套6MW/12MWh的储能系统，拟分为2个3MW/6MWh储能单元。

3.该项目预计电站首年上网电量为15373万kW·h，首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为961.11h，25年运营期内

平均年上网电量为14526万kW·h，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908.15h。

4.工程建设总工期为6个月，工程动态投资61,688.30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3,856.70元；工程静态投资

61,163.42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3,823.88元。

5.该项目上网电价0.45元/千瓦时（含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6.15%（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收

益率为9.10%（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84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储能系统电芯的更换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中南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

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1,877.83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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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50MW生

态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拟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粤水电” ）的全资子公司天津东

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能源公司” ）在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投资建设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26,621.09万元,含流动资金189.45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由东盛能源公司在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投资建设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

光伏电站建设规模50MW,项目总投资26,621.09万元,含流动资金189.45万元。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26,431.64万元，资本金占20%，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东盛

能源公司增资不超过5,286.33万元，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不超过5,336.33万元（含该项目公司原注册资本50

万元）。 东盛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该项目于2022年9月28日取得天津市东丽区行政审批局《东丽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天津东盛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10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证明》，由于开发计划调整，由100MW

调整为50MW，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取得天津市东丽区行政审批局《东丽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天津东盛能源

有限公司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10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投资调整事宜

备案的证明》，同意调整开发计划并获得光伏建设指标；于2023年3月13日取得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

分公司《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意见的复函》，同意项目接入。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建设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天津东盛能源有限公司。

2. 住所：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新市镇昆仑北路与信友道交口金钟街便民服务中心C区金钟街楼宇招商中心

0366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22年9月21日。

5.法定代表人：郑先锐。

6.注册资本：50万元。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产养殖。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等。

8.东盛能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东盛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东盛能源公司聘请武汉联动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出

具《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站址距天津市约10km。 场址平均海拔高度约5m，场址比较平整，场地地块分

散，共7块，总面积约1173.87亩（含升压站征地面积约6.87亩），其中约有957亩地为杂草荒地（含芦苇地128

亩），约有210亩地为鱼虾塘地块。

项目所在位置年太阳能总辐射量为5173.92MJ/m2，项目所在地属于太阳能资源很丰富等级（B级），具有

很好的开发价值。

2.工程建设任务为：新建50MW生态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交流侧装机容量为50MW，直流侧装

机容量为63.1488MWp，建设内容包含光伏发电系统、逆变器、箱变，控制系统及其他配套上网设施，按照农光

复合项目要求建设农业生产设施。 工程拟安装单晶双面双玻550Wp组件114816块。 新建一座110kV升压站。

3.该项目发电系统25年的总发电量约为203655.52万kWh，年平均发电量8146.22万kWh，首年无衰减有效

利用小时数为1393.09h，25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1290.00h。

4.工程建设总工期为6个月，工程动态投资26,431.64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4,185.61元；工程静态投资

26,206.75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4,150.00元。

5.该项目上网电价0.3655元/千瓦时（含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6.02%（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8.91%（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82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东南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

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1,877.83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3-095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拟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粤水电” ）的全资子公司天津粤

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能源公司”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腾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厂区内投

资建设1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7,757.39万元,含流动资金63.06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由天津能源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腾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厂区内投资建设16MW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建设规模16MW，项目总投资7,757.39万元,含流动资金63.06万元。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7,694.33万元，资本金占20%，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天津能

源公司增资不超过1,538.87万元，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不超过1,688.87万元（含该项目公司原注册资本150万

元）。 天津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该项目于2023年1月16日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

12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的证明》（津滨中塘投准〔2023〕3号），由于开发计划调整，由12MW调

整为16MW；于2023年2月8日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

12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变更的证明》（津滨中塘投准〔2023〕9号），同意调整开发计划并获得

光伏建设指标。 2023年3月24日取得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意见的复函》，同意项目接入。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建设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天津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甜水井村西侧天津市腾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101室。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23年1月4日。

5.法定代表人：李忠强。

6.注册资本：15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作物栽培服务。 许可

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产养殖。

8.天津能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天津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 天津能源公司聘请广州华跃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出具《天津市滨海新区腾源牧业1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

下：

1.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甜水井村西天津市腾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厂区内，场址对外交

通便利，场区旁有高速G18、县道X423通过。 对外交通方便，适于项目建设。

项目场址处全年水平太阳总辐射量为5239.19MJ/m2， 工程场址处太阳能资源丰富程度等级为 “很丰

富” ，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2.工程建设任务为：项目建筑物屋顶总面积约为10.5万平方米，新建16MW光伏项目，项目交流测装机容

量为16MW，直流侧装机容量为21.02065MWp，项目拟采用38570块单块容量为545Wp单面单晶组件、50台

单机容量为320kW组串式逆变器，5台3200kVA箱变。 新建一座35kV开关站。

3.该项目发电系统25年的总发电量约为56044.6万kWh，年平均发电量2241.78万kWh，平均年利用小时数

为1066.46h。

4.工程建设总工期为5个月，工程动态投资7,694.33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3,660.37元；工程静态投资7,

639.68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3,634.37元。

5.该项目上网电价0.3655元/千瓦时（含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6.03%（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9.03%（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89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东南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

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1,877.83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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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孙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租赁3台盾构施工设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隧集团” ）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等公司联合

承接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 项目施工总价承包（YDZH-7）标段，合同金额14,764,963,638元，华隧集

团负责该项目一工区的施工任务，金额为5,868,860,951元，工程范围盾构施工区间总长13426米。根据项目施

工计划安排，华隧集团负责的工区拟投入3台12.6米盾构施工设备用于盾构区间隧道施工。目前，公司及华隧集

团无此规格的盾构机可以调配，也无合适的旧盾构机可供改造。

为满足项目施工需求、完成施工任务、提高施工能力，经市场询价，华隧集团拟以不超过30,740万元的自

有资金租赁3台直径12.6米泥水盾构施工设备进行盾构施工。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会议，以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孙

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3台盾构施工设备的议案》，该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2.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95号交通局大楼13楼1308室。

3.法定代表人：弓毅伟。

4.注册资本：90,1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75230541G。

6.主营业务：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种作业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上述各项

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项目投资；建筑技术服务；建筑设备与工艺技术研发；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材

料销售。

7.股东：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4.5161%、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3478%、广东

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持股10.3816%、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股9.0909%、广东中科白

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股7.8900%、广东恒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1526%；其余为自然人股

东，合计持股3.621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粤东城际铁路项目位于广东省粤东地区，该工程内容为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 的汕头至潮汕机场

段、潮汕机场至揭阳南段、潮州东至潮汕机场段、潮州东至汕头段的站前工程、站后工程等。

华隧集团承担该项目YDZH-7标段一工区施工任务，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金凤半岛站特大桥 （全长约

2071m）；中山路隧道（五段盾构段总长约8816m、管片外径12.2m；两段明挖段总长约1252m）；揭阳南隧道～

榕江隧道（两段盾构段总长约4610m、管片外径12.2m；两段明挖段总长约1374m）；岛式地下车站4座（时代广

场站、汕头一中站、汽车总站、黄岐山站）。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1.基本情况

华隧集团承接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 项目施工总价承包（YDZH-7）标段项目一工区工程，工程范

围盾构施工区间总长13426米。 根据项目施工计划安排，华隧集团负责的工区拟投入3台直径12.6米盾构施工

设备用于盾构区间隧道施工。 鉴于公司及华隧集团无此规格的盾构机可以调配，也无合适的旧盾构机可供改

造，为按时完成施工任务，华隧集团拟租赁3台直径12.6米泥水盾构施工设备。经市场询价，租赁单价不超过22,

896元/延米，租赁总价不超过30,740万元。

2.出租人情况

公司董事会授权华隧集团在公司董事会决策该租赁事项后确定出租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隧集团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订相关协议。

五、租赁盾构施工设备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隧集团租赁3台直径12.6米盾构施工设备是为了顺利推进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 项目施工总价承

包（YDZH-7）项目工程建设，完成施工任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工程施工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工程施工

业务规模，提升盈利水平。

六、备查文件

1.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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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7月17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7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45，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7

月17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17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7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交易所系统投票和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广东水电二

局股份有限公司2505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表一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内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3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提案1、2由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提案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1日、2023年7月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2023年5月31日修改）》《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2.提案3需以特别决议通过，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本次股东大会无应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的审议事项。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个人

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

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2023年7月11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登记方式：电话或传真。

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23层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511340。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广喜，联系电话：（020）61776998，传真：（020）82607092，电子邮箱：ysd002060@vip.163.

com。

（四）参加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2060。

（二）投票简称：水电投票。

（三）填报表决意见

1.股东根据本通知表1《股东大会提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3.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3年7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7月1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当日下午3: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个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

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或反对某提案或弃权。

提案编码 提 案 名 称

备注 表决意见

本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嘉峪关11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雨溪）120MW复合光伏发

电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委托人名称（签字或签章）：

2.委托人持股数：股

3.股份性质：

4.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委托人股东账户：

6.受托人姓名：

7.受托人身份证号：

8.委托日期：年月日

9.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股份性质包括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3-098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

北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

同步实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

式生效,生效日期为最后一方签字并盖章的日期。 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

影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日披露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北

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同步实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的中标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北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同步实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的公

告》。

该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隧集团” ）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

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

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为联合体主办方，其他为成员方）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在广东省广州市签订《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北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同步实施工程施工总承包

合同》（不含既有线复垦）（合同编号：HT230373）。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华隧集团承担该项目的工区四（黄夏中风井、黄夏中风井～夏茅区间、夏茅站、夏茅～

白云大朗区间）、工区五（白云大朗站、出入场线盾构段、白云大朗～均禾区间、均禾站）施工任务工作并负责

上述工区为招标人办理工程结算、计量支付与开具发票等施工管理工作。

（一）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工程、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车辆基地工

程、改造工程、一般站点交通衔接工程;同步实施工程;相关市政接驳工程;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主体工程引起

的管线改移及管养、保护，主体工程引起的河涌改移、绿化迁移、交通疏解、道路恢复等前期工作。

（二）交易对手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三）合同类型：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四）合同标的：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北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同步实施工程。

（五）合同金额：10,025,585,977元，其中华隧集团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2,264,104,580元。

（六）合同工期：1785天。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3.注册资本：5,842,539.6737万元。

4.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等。

5.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38号万胜广场A座。

（二）公司、华隧集团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21年、2022年，公司未与该业主发生类似交易。

2023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该

业主的三号线厦潘车辆段司机公寓改造工程，合同金额7,438,009.62元，占2022年同类业务的0.05%。

（四）该业主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工程、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车辆基地工

程、改造工程、一般站点交通衔接工程;同步实施工程;相关市政接驳工程;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主体工程引起

的管线改移及管养、保护，主体工程引起的河涌改移、绿化迁移、交通疏解、道路恢复等前期工作。

（二）合同金额：10,025,585,977元，其中华隧集团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2,264,104,580元。

（三）定价依据：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四）合同工期：1785天。

（五）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季度计量和支付。

（六）主要权利义务：

1.发包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遵守法律，并办理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许可、批准或备案，提供施工

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支付合同价款，组织竣工验收等。

2.承包人（联合体）：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在工程中履行承包人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对工程安

全、质量、工期和成本负责，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发包人移交完成的工作成果，并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

务；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

划，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按照合同条款中有关健康、安全、环境方面的

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等。

（七）主要违约责任：

1.发包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违约导致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暂停施工、工期延误、合同解

除等情况，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

承包人合理的利润；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2）承包人（联合体）违约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等情况，由承包人承担违

约责任。 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

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合同的权益转让给发包人，承包人应在收到解除合同

通知后，协助发包人与采购合同的供应商达成相关的转让协议。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当事

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生效,生

效日期为最后一方签字并盖章的日期。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华隧集团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该合同履行将对公司、华隧集团2023年及未来5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华隧集团业务的独立性，公司、华隧集团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

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各

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北延段支线工程(江府～纪念堂)及同步实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含既

有线复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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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7日召开了八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6月27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10大股东和

前10大无限售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93,743,087 20.7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671,913 16.56

3 蒋建圣 36,166,686 1.90

4 周林根 33,660,748 1.77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937,171 1.31

6 彭政纲 19,500,000 1.03

7 刘曙峰 15,774,732 0.83

8

安本亚洲有限公司－安本标准－中国A

股股票基金

14,675,844 0.77

9 陈鸿 13,874,986 0.73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12,430,717 0.65

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

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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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1）。

一、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近日， 公司如期赎回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 赎回本金共计人民币60,

000.00万元，获得收益合计人民币114.97万元。前述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作方 产品名称 赎回本金 年化收益率 收益金额

1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4459）

29,400.00 1.39% 30.23

2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4458）

30,600.00 3.61% 84.74

合计 60,000.00 - 114.97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0,200.00 20,200.00 46.27 -

2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19,800.00 19,800.00 17.47 -

3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5,100.00 - - 5,100.00

4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4,900.00 - - 4,900.00

5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9,400.00 29,400.00 30.23 -

6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30,600.00 30,600.00 84.74 -

合计 110,000.00 100,000.00 178.71 1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4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1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00

注：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